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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

草。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制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7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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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糖预混粉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糖预混粉的感官、理化等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规定了检验规则和标识、

标签、包装、运输、贮存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食糖预混粉（以下简称“产品”）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GB 500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的测定

GB/T 6003.1 试验筛 技术要求和检验 第1部分：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

GB/T 6005 试验筛 金属丝编织网、穿孔板和电成型薄板 筛孔的基本尺寸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310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糖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糖预混粉 sugar premixed powder
以甘蔗、甜菜和原糖及其加工后的食糖产品为主要原料，添加其他食品或食品原料，经简单物理混

合后制得的蔗糖分含量大于等于50%且小于90%的粒度均匀的粉状食品或原料。

4 技术要求

4.1 感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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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色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

组织形态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组织状态，且颗粒均匀，无分层现象。

滋味和气味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和气味，无异味、异臭、腐败及霉变现象。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质。

4.2 理化要求

理化要求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理化要求

项目 指标

蔗糖分/（%） ≥50且＜90

粒度均匀性 均匀

4.3 微生物限量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3 微生物限量

项目 指标

菌落总数（CFU/g） ≤104

大肠菌群（CFU/g） ≤102

霉菌和酵母（CFU/g） ≤102

4.4 生物要求

螨：不得检出。

4.5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

4.6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品种及其使用应符合 GB 2760的规定。

4.7 原料要求

原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

4.8 净含量

定量预包装产品净含量要求见《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5 试验方法

5.1 感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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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适量试样平铺于洁净的白瓷盘中，在明亮的自然光下观察其色泽、组织形态、杂质等，闻其气味、

品尝其滋味与口感。

5.2 蔗糖分

按GB 5009.8中第一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描述的方法测定。

5.3 粒度均匀性

按本文件附录A描述的方法测定。

5.4 菌落总数

按GB 4789.2描述的方法测定。

5.5 大肠菌群

按GB 4789.3中第二法 大肠菌群平板计数法描述的方法测定。

5.6 霉菌和酵母

按GB 4789.15中第一法 霉菌和酵母平板计数法描述的方法测定。

5.7 生物指标

按GB 13104中附录A描述的方法测定。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同原料、同配方、同工艺、同生产线连续生产的产品为一批。

6.2 交付批

每一次交货的食糖预混粉为一个交付批，每批食糖预混粉应附有原产国家的质量证书，买方凭质量

证书收货，并在交付现场进行抽样检验。

6.3 作批

6.3.1 袋（包）装货物的作批数量最大为 500 t。

6.3.2 散装货物的作批数量按如下方式确定：

6.3.2.1 大船散装货物与筒仓装载货物时，抽样作批数量最大为 1000 t。

6.3.2.2 散装堆垛、车载、江轮或驳船装卸载货时，抽样作批数量最大为 500 t。

6.4 抽样

6.4.1 散装货物抽样数量、部位的确定与要求

6.4.1.1 散装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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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区面积不超过100 m2，层深约1.5 m，各区均匀设立10个抽样点，超过或低于规定面积，按比例

增加或减少抽样点数，层深上下或纵横向计每增加1.5 m增加10个抽样点，使用1.0 m双套管扦样器抽取

样品，抽样点应设在距堆垛边缘约1.0 m处，也可直接采用每出入库房约100 t货物，使用1.0 m双套管扦

样器随即均匀抽取10个抽样点抽取一个小样，每十个以下的小样可混合成一个初始样品，进而使用二分

之一分样器缩分出原始样品送实验室检验。如图1所示：

6.4.1.2 散装堆垛

散装露天堆垛设立抽样区面积不超过 50 m2，高度约 1.5 m，各区均匀设立 5个抽样点，超过设定

面积的，按比例增加抽样点数，堆垛高度原则要求不超过 1.5 m，表层相对平整，依据堆垛高度一般使

用 1.0 m双套管扦样器抽取样品，抽样点应设在距堆垛边缘约 50 cm以内处，堆垛高度超过 1.5 m可采

用深层双套管扦样器，每约 500 t抽取一个小批，原始样品的总量不少于 8 kg。

6.4.1.3 车皮或卡车

根据进料口与出料口的位置设立抽样点，每个进料口设立 2个 ~ 3个点位，用 2.0 m扦样器在卸车

之前抽取样品，扦样器插入向外侧的角度应大于 10°，抽样点布局如图 2所示：

a）俯视图

b）侧视图

图 1 抽样点示意图

图 2 车皮或卡车抽样点示意图

a）俯视图

b）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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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4 船舱

根据单船装在数量不同，按照一下方式抽样：

a）大船

装载数量大于500 t的，在船舱表层设点，抽取第一小批样品后，以后掌握每装卸1000 t增抽一份小

批样品，不足1000 t的按1000 t计，每个小批样品至少从50个点抽取，使小批原始样品的总量不少于8 kg。
b）江轮或小型驳船

装载数量在100 t ~ 500 t的小型江轮或驳船抽样点数的设定按5.4.1.2的规定，每约装卸500 t，抽取一

个小批初始样品，每个小批样品至少从20个点抽取，总量不少于8 kg，装载数量不足500 t时，同一品种、

品级的不同江轮或小型驳船的装载货物可以作为一个抽样小批，合并各抽样点的单独样品后，混合为一

个总量不少于8 kg的小批初始样品。

6.4.1.5 筒仓

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动态或静态抽样方法，抽取代表性样品。按每1000 t抽取一份小批样品，不足

1000 t部分按一份算。每个小批样品至少从50个点抽取。

6.4.1.6 集装箱散装

同一交付批数量少于10000 t的，每500 t抽取1个原始样品，样品量不少于5 kg，数量不足500 t的按

500 t计，抽取1个原始样品；交付批数量大于10000 t的，以10000 t抽取20个原始样品为基数，每个样品

量不少于5 kg，每超过1000 t，增加1个原始样品，不足1000 t，按1000 t计，抽取1个原始样品。

5个集装箱以下的，应全部开箱抽取样品。如果超过5个集装箱，则每增加5个集装箱增加抽检1个，

余数不足5个集装箱的，应抽检1个。在抽检的集装箱内随机选取7个点抽取样品，尽量保证采样点在集

装箱内分布均匀。取样方法如下:
a）当集装箱内剩余空间较大，人员可以正常进入并确保能随机抽取到箱内任何部位样品时，可选

择人工双套管取样法。

b）当集装箱内剩余空间较小，人员无法正常进入集装箱时：若封装挡板采用纸质或其他易于取样

工具穿透的材料，可选择深层扦样器取样法；若封装挡板采用木板或其他取样工具难以穿透的材料，可

选择灌包后仓库取样。

6.4.2 袋（包）装货物抽样数量、部位的确定与要求

6.4.2.1 抽样数量

袋（包）装货物抽样数量如表4 所示：

表4 袋（包）装货物最少抽样数量

批次的包装数（N） 最少抽样件数

10 每包装取样

＞10且≤100 10

＞100 n = N

注：N为一批货物的总件数；

n为应抽取件数（n值取整数，小数部分向上取整）。

6.4.2.2 抽样部位的确定

根据不同装载状态，按照以下方式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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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若实施仓库或露天抽样时，在堆垛四周按正弦曲线，从上中下层随机确定抽样点，根据 5.4.2.1
所确定的抽样点数量。从抽样包件中随机抽取5%进行倒包，用取样铲取样方法结合倒包抽取样品，若

发现包间差异明显或其他异常情况应增加倒包件数。使用单或双管扦样器时，取样器长度应达到袋长度

的65%以上或至少大于袋长1/2。
b）若实施装卸过程抽样时，根据装卸速度和每批应抽件数，均匀间歇抽取样品，也可采用甩包集

中抽取样品。

c）船舶、卡车、车皮装载袋装货物时，根据a）的方法抽取样品。

d）集装箱装载袋装货物时，若箱内剩余空间较大，人员能够进入则参照a）的方法抽取样品；若堆

装较满人员无法进入，现场能够掏箱的，根据 5.4.2.1的抽样点数量，掏箱抽取代表性样品，不能掏箱

的可采取卸货仓库采样。

6.4.3 样品数量

一般情况下，按表 5的规定确定样品的最小量。特殊情况下，可适当增减。

表 5 最小样品量

货物类别 原始样品（kg） 实验室样品（kg）

散装货物 8 4

袋（包）装货物 4 2

6.5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前，应由生产厂的质检部门负责按本标准规定逐批进行检验， 检验合格的产品方可出厂。

出厂检验项目：感官、蔗糖分、粒度均匀度。

6.6 型式检验

检验项目为本文件要求中规定的全部项目，一般情况下，型式检验半年进行一次。有以下情况之一

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原辅材料有较大变化时；

b）更改关键工艺或设备时；

c）新试制的产品或正常生产的产品停产 3个月后，重新恢复生产时；

d）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质量监督机构按有关规定需要抽检时。

6.7 判定规则

抽取样品经检验，所检项目全部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合格。出厂检验项目中有不符合本文件规定

是，加倍随机抽样进行该项目的复验，以复验结果为准。有微生物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规定时，不应复验，

判定该批为不合格产品。当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争议时，可由双方协商解决或委托仲裁机构复检及

判定。

7 标识、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识、标签

产品标识、标签应符合 GB 7718的规定，应注明产品使用方法。包装储运图示按 GB/T 19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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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7.2 包装

包装材料应耐磨损、严密，无毒、无害，内袋洁净且透气性较好。出厂时，生产厂应在最小包装附

产品合格证、运输与保管条件说明书各一份。

7.3 运输

运输工具和仓库应清洁、卫生，产品不应与有害、有毒、有异味和其他易污染物品混运、混贮。运

输时应避免暴晒、雨淋、受潮。

7.4 贮存

贮存时应保持干燥、通风、防污染，应存放于卫生、干燥、阴凉的仓库中，不应与有毒、有害物品

共库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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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食糖预混粉粒度均匀性的测定

A.1 方法提要

本法是利用规定的标准试验筛在振筛机上或人工对食糖预混粉进行筛分，测定食糖预混粉粒度的均

匀性。

A.2 仪器、设备

A.2.1 标准试验筛

A.2.1.1 采用金属丝编织的标准试验筛，筛框直径为200 mm，高度为50 mm。试验筛筛孔尺寸和金属丝

选配等制作质量应符合GB/T 6005和GB/T 6003.1的规定。

A.2.1.2 标准试验筛：筛孔尺寸为250 μm（60目）。

A.2.1.3 配套筛盖。

A.2.1.4 配套盲筛（底筛）。

A.2.2 振筛机

采用拍击式电动振筛机，筛体振幅（35±10）mm，振动频率为（220 ± 20）次/min，拍击次数（150
± 10）次/min，筛体的运动方式为三维振动。

A.2.3 天平

天平感量为0.01 g的天平。

A.3 测定步骤

A.3.1 将孔径250 μm标准试验筛（A.2.1.2）叠放于盲筛（A.2.1.4）上。

A.3.2 准确称取试料100 g（精确至0.01 g，记为m0），放入叠放好的组合试验筛的顶层（A.3.1）。

A.3.3 将装有试料的组合试验筛放入电动振筛机（A.3.2）上，盖上筛盖（A.2.1.3）开动振筛机，连续筛

分10 min。在无电动振筛机的条件下，可用手工筛理5 min。筛理时，应使试验筛做平面回转运动，振

幅为25 mm ~ 50 mm，振动频率为120次/min~180次/min。
电动振筛机筛分法为仲裁法。

A.3.4 筛分完成后分别称量250 μm试验筛及盲筛上试料重量（精确至0.01 g），结果分别记录为m1和m2。

A.4 结果处理

A.4.1 按式1计算过筛率。

P = ��
��

� ����……………………………………（1）

式中：

P——试样过筛率，%；

m2——通过250 μm孔径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0——试样总质量，单位为克（g）
A.4.2 试样平行测定两次，以两次测定结果的算数平均值表示，结果保留3位有效数字。

A.5 允许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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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1 试料过筛的总质量损失不得超过1%。即m1与m2之和不得小于99.00 g。
A.5.2 盲筛上试料质量的两个平行测定值的相对误差不超过2%。

A.6 结果判定

若过筛率P大于90%，则判定试样均匀，否则为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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